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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114年度研究報告摘要 

研究報告名稱 共有土地分割之探討 

研究單位及承辦員 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 課員陳志明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不動產共有關係由於其特殊的法律屬性，經

常導致土地閒置、低度開發，甚至因共有人間意

見分歧，無法有效運用土地資源，影響所有權人

權益並妨礙經濟發展。為解決此問題，需使土地

產權單純化。共有關係的消滅，除因共有物滅失

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歸於一人所有外，最重要的

方式是共有人分割共有物。共有土地分割，通常

是將一宗共有土地分為數宗，並由各共有人取得

單獨所有權。本研究旨在探討共有物分割方法，

特別是法院裁判分割的相關議題，以期日後於地

政事務所審查「共有物分割登記」有所幫助。 

研究過程及方法 現行作業規定與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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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與建議 

判決共有物分割登記為形成判決，不待登記即發

生效力，惟共有人間遲遲未向地政機關申請，時

間久後共有人法律關係發生了變動，如部分共有

人就其應有部分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日後共有

人之一憑法院判決書辦理判決共有物分割登記，

該抵押權應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

上。憲法法庭釋字第 671 號解釋，於分割前未先

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於分割後，自係以原設定

抵押權而經分別轉載於各宗土地之應有部分，為

抵押權之客體。是強制執行時，係以分割後各宗

土地經轉載抵押權之應有部分為其執行標的物。

於拍定後，因拍定人取得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

分，由拍定人與其他共有人，就該不動產全部回

復共有關係，其他共有人回復分割前之應有部

分，經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行而消滅。

惟就「拍定人取得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分，由拍

定人與其他共有人，就該不動產全部回復共有關

係」，登記實務上如何辦理及登記原因之選用，建

議予以規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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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共有之法律關係，無論係因法律行為或法律規定所生，其均係對一

所有權之共有關係。不動產共有關係經常造成土地閒置、低度開

發、無法有效利用等現象，不僅影響所有權人權益也妨礙經濟發

展，為化解相關問題讓土地發揮地盡其利功能，必須土地產權單純

化。而共有關係之消滅，除因共有物滅失、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均歸

於一人所有等原因外，又以共有人之分割共有物為消滅共有關係之

最重要原因。所謂共有土地分割，原則上是將一宗共有土地，分割

為仍維持共有關係之數宗土地，各共有人再就其應有部分相互移

轉，以取得受分配土地之單獨所有權。本文以認識共有土地為起

點，探討共有人請求分割請求權法律性質及共有土地之分割方法，

在複雜法律關係中抽絲剝繭由淺入深，逐步分析，而其中又以法院

裁判分割較為複雜，藉由這篇共有土地分割探討，期許日後於地政

事務所審查「有物分割登記」能有相當之幫助。 

二、 認識共有土地 

共有土地，乃一宗土地將其權利內涵為潛性存在的「想像的分割」，

並以抽像的「應有部分」為「所有權分量」之表示，而分屬於共有

人全體之謂。共有土地分割之前，外觀上、物理上仍為緊密的成為

共有關係之一物，必將土地為實際之物理的分割（即實務上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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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並將分割後割後數宗土地分配與各共有人單獨取得，共有

關係始告消滅，而其土地共有型態分成三種： 

(一)分別共有 

即所有權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共同持有同等土地所有權，並對

於共有物之全部，按比例有使用收益之權利。即如民法第817條規

定，數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有所有權者為共有人分別共有；

及民法第818條規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共有物之全部

有使用收益之權。分別共有權利關係，若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不

明，則推定為均等，其中所有權人之應有部分未分割前，應有部分

係抽象存在於所有物之全部。 

(二)公同共有 

意旨所有權人共有，不分多少比例、持有同等土地之所有權，而其

共有之權利及於共有土地之全部，而權利之行使需全體共有人之認

可同意。此即如民法第 827 條規定，依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為，

成一公同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同關係，而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

有人，各公同共有人之權利，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及民法第 828

條規定，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利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一般常見之土地共有公同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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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發生繼承遺產、合夥財產、祭祀公業財產或夫妻共同財產制之共

同財產中。 

(三)兼具分別共有及公同共有 

常見之狀況即為起先為分別共有，惟經過一段期間後，其中某共有

人死亡，其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詃土地即變為兼具分別共有及

公同共有之共有關係。 

三、共有人請求分割土地 

(一)共有土地之分割，如没有法律或契約之特別限制，共有人一人

或多人得隨時請求分割（民法第 823 條），因我國之立法原則是希

望共人間能早日終止土地之共有關係，以發揮最大經濟利益，並提

高土地利用價值，但如因土地之使用目的（如大樓之基地）或因共

有人間訂有不分割之期限之（不得逾五年），則共有人間分割請求

權受到限制。 

(二)分割共有物對於共有物之權利既有變動，即屬處分行為之一

種，凡因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其取得雖不以登記為

要件，然依民法第 759 條之規定，共有人中有死亡時，於其繼承人

未為繼承登記前，仍不得分割共有物。因此，仍應先行完成繼承登

記始得分割共有土地。另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8條第 1項之規定，

遺產稅未繳清前，不得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亦應注意遵照辦理。 



 6 

(三)惟於公同共有之土地因民法第 829 條規定：「公同共有關係存

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公同共有物。」故於公同共有

之土地須於公同共有之法律關係消滅後，方得為土地之分割，例

如：合夥關係消滅或終止、祭祀公業之目的已達或所有派下成員

全體同意終止、變更夫妻共同財產制登記或婚姻關係消滅後，方

得為公同共有土地之分割。然其中唯一之例外，為民法第 1164 條

有關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規定。實務見解認可就請求繼

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得合併提起，一併解決共有關係，共

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之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

時，為求訴訟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

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

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

共有之不動產。惟為繼承登記後，其公同共有關係仍未消滅，又

該繼承人間是否有遺產分割協議或拋棄繼承，仍有待調查，故各

該繼承人其應繼分為何，須進一步審查方能得知，然而於分割共

有物事件中通常僅聲明為繼承登記並對被繼承人之應有部分保持

公同共有即可，並無須進一步為其應繼分之繼承登記之聲明。 

四、 共有土地分割請求權之性質 



 7 

共有物分割請求權為分割共有物之權利，學說上稱為「共有物分

割請求權」，若共有人聲請法院判決分割時，係以「共有物分割

請求權」為其訴訟標的，請求法院就共有物分割之實施方法為決

定。共有土地分割之訴，係為共有人間權利關係之創設的判決，

故為形成之訴，其性質為形成權之一種，並非請求權，共有人就

此形成權之行使，發生各有人間應依某種分割方法，具體的實現

分割之法律關係，並且共有關係存續中各共有人隨時皆可行使。

民法第 125 條規定因債之關係所生之給付請求權，不包括共有物

請求權在內，因此，共有物分割請權並無經過 15年不行使即歸消

滅之情形。 

五、 共有土地之分割方法 

關於共有土地分割之方法採協議分割方式以終止共有關係者，分

割後如何分配任由共有人協議之，不能協議者則任共有人皆得訴

請法院為分割共有土地之判決，以下茲就協議分割與判決分割之

內涵，詳如後述： 

(一) 共有土地之協議分割 

1. 協議分割意義 

協議分割意即全體共有人同意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割共有土地

成為數個產權獨立之單獨所有狀態，即共有人全體協議共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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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割方法；然而既曰協議而非決議，分割協議即須經全體共有

人同意，方生效力，蓋協議分割共有物係處分行為，應經全體共

有人同意始生協議分割之效力而無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1項之適

用，亦即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1項所稱之處分，不包括分割行為

在內，不得以共有人中一人之應有部分或數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合

併已逾 3分之 2，即可不經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而得任意分割共

有物。此種分割方法涉及全體共有人之意願及利害關係，雖較為

平和及迅速，但若有人堅持反對，即使僅有一人，都將無法以此

方式達成分割。此外，協議分割契約並非要式行為，只要有證據

可以證明全體共有人之協議即可。 

2. 不能協議分割之土地 

(1)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6 條之規定：「土地法第 78條第 8款所稱

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利所為之登記。前項

登記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及其他依

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因此，共有土地若遭受限制登記，

則共有人自亦無法協議分割以處分該土地。 

(2)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0條之規定：「公告禁止所有權移轉、變更、

分割及設定負擔之土地，登記機關應於禁止期間內，停止受理該地

區有關登記案件之申請，但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判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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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申請登記者，不在此限。」此際亦無從以協議方式達成分割之

目的，只能循訴請判決分割方式辦理。 

3. 協議分割之效力 

(1) 分割共有物係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使共有關係變更為單獨

所有。故協議分割之土地，於經辦妥分割登記後，即生喪失共有

權，並取得單獨所有權之效力。另因調解、和解分割不動產，僅

有協議分割之效力，與判決分割發生形成力之情形不同，仍非辦

妥分割登記，無從主張已經取得單獨所有權。 

(2) 分割之協議不僅在共有人間發生效力，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

亦有拘束力，共有人於與其他共有人訂立共有物或分管之特約

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割或分管契約對於受讓人

仍繼續存在，就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而言，固有其必要，惟應

有部分之受讓人若不知悉有分管契約，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受

讓人仍受讓與人所訂分管契約之拘束，有使善意第三人受不測損

害之虞，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首開判例在此範圍

內，嗣後應不再援用。已限縮該判例之效力範圍，認對於應有部

分之善意受讓人無拘束力。 

4. 不履行協議分割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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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有人就共有物已訂立協議分割契約者，縱使拒絕辦理分割登

記，當事人僅得依約請求履行是項登記義務，而不得訴請法院按

協議之方法，再為分割共有物之判決。 

(2) 共有物之分割協議，係以消滅各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共有關係為

目的，應由共有人全體參與分割之協議及履行，因之共有人請求

他共有人履行協議分割契約，其訴訟標的對於共有人全體必須合

一確定，應由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

缺，故其所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為命各共有人依協議分割

契約所訂分割方法協同辦理分割登記，始能達消滅各共有人就共

有物共有關係之目的。 

5. 分割協議之消滅時效 

雖共有人間成立分割協議，惟如因時間之經過或其他因素，共有

人中有不按已成立之協議履行者，他共有人即須以訴訟方式，訴

請履行，此際係依據分割協議履行請求權，提起給付之訴，故該

請求權仍有民法第 125 條 15 年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若有共有人

依民法第 144 條第 1項之規定拒絕履行分割協議，則該協議分割

契約將無法實現。惟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

第 823 條第 1項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利

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不動產共有人協議分割後，其請求辦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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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登記之消滅時效完成，共有人中有為消滅時效完成之抗辯而拒

絕給付者，該協議分割契約既無從請求履行，協議分割之目的無

由達成，於此情形，若不許裁判分割，則該不動產共有之狀態將

永無消滅之可能，揆諸分割共有物之立法精神，自應認為得請求

裁判分割。 

(二) 共有土地之裁判分割 

1. 起訴之當事人 

(1) 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於民事訴訟法上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必

須全體共有人一同起訴、被訴，其訴訟始為合法，否則即會遭法

院以訴訟不合法而裁定駁回。因此，應由贊成同一分割方案之共

有人為原告，並以其他不贊成該分割方案之共有人為被告，備具

起訴書及分割方案向不動產所在地之管轄法院提出。 

(2) 又因共有物分割之訴其訴訟標的之計算，應以原告在第一審

起訴時因分割所受利益之客觀價額為準，非以共有物全部之價額

定之，致使同一分割共有物之訴，因提起訴訟之原告其應有部分

之不同，應繳納之裁判費亦隨之不同，故提起訴訟時，通常會選

擇贊成同一分割方案之共有人中應有部分最少之人具名為原告，

以節省裁判費用。惟如訴訟程序欲適用普通訴訟程序則須注意訴

訟標的價額之多寡 ，以免因選擇應有部分較少之共有人為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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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3) 倘土地登記簿謄本中之共有人中已有死亡者，因裁判分割亦

為物權之處分行為，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

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

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

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 求該繼承

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 

2. 依民事訴訟法第 10條之規定：「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

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法院管轄。」因分割共有土地涉及

不動產所有權，自應依前述規定辦理。且此項管轄規定係專屬管

轄，不得以共有人之約定變更之。 

3. 兩筆以上之共有土地合併分割 

(1) 請求准予合併分割： 

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

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

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同意，請求合併分

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 

(2) 以普通共同訴訟方式合併訴請分割： 

倘數筆土地之共有人有差異，則該筆共有人不同之土地，即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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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土地以普通共同訴訟之客觀合併方式訴起分割，僅得另行

起訴解決共有之狀態。惟於協議分割並無以上之限制，僅需全體

共有人同意即可。 

4. 裁判分割方法 

(1) 共有土地裁判分割方法 

依民法第 824 條規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或於

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

共有人之聲請命為左列之分配： 

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 

 以原物分配並金錢補償。 

 以原物分配及共有人部分維持共有。 

 以原物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 

 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其中第二種方式以原物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

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亦即共有人每人皆已就原物受分配，

但其中受分配部分較其應有部分計算為少者，得併以金錢補償

之。另第三種方式裁判應消滅共有關係為何還就共有物之一部分

仍維持共有關係？其理由為有時因共有利益或其他必要情形，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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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共有之必要，例如：分割共有土地時，需保留部分土地供行

通路之用，自有賦與法院就「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不予分割裁量

權，以符實際並得彈性運用。第五種方式變更共有物時，除買受

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

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

價分割為適當，共有人本得提出分割方案，法院則可斟酌共有人

之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利益等情

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案之拘束。惟關於

定共有土地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依職權為自由裁量，但若所

定分割方法不適當，其自由裁量權之行使，即難謂合法。 

(2) 裁判分割方法可併用兩者 

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據民法第 824 條命為適當之分配，

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審判上共有物分割方法應斟酌當事

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利益等公平決

定之，其分割方法縱使選擇其一或併用兩者，亦屬無妨；但就同

一共有物對於全體共有人應採相同之分割方法。 

(3) 不能創設新的共有關係 

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為裁判上之分割，除當

事人陳明願就分得土地維持共有或有不能分割之情形外，自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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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共有土地分歸一部分共有人，創設新的共有關係。 

六、 共有物分割之效力 

1. 各分別共有人單獨取得所有權： 

在協議分割，動產須經交付，不動產須經登記始取得單獨所有權；

在裁判分割，因屬形成判決，於判決確定時即生分割效力，不待

交付或登記即取得單獨所有權，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民

法第 759 條）。 

2. 共有人間互負瑕疵擔保責任： 

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

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民法第 825 條）。 

3.共有物證書之保存及使用： 

共有物分割後，各分割人應保存其所得物之證書（例如：所得原

物購入時之契據）。如僅有一份證書時，應歸取得最大部分之人

保存之，如無取得最大部分者，由分割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決

定者，得聲請法院指定之（民法第 826 條）。 

4.共有土地分割對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之影響： 

(1)用益物權 

共有物分割之效力我國係採權利移轉主義，亦即自共有物分割時

向將來發生而不溯及既往，於共有物分割前已設定之用益物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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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割而受影響，仍全部續存於所分割各土地上。因此，共有土

地於分割前，若由全體共有人將共有土地之全部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或就一宗共有土地之部分（特定位置）

設定上述用益物權，該共有土地仍可依法辦理共有物分割；而益

物權之權利人，訧其設定之權利範圍，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及收

益之權。共有物分割後，各該他項權利之範圍仍存在於原設定之

位置，不因分割而受影響，故自應依規定予以轉載。 

（2）擔保物權： 

抵押之不動產如經分割，或讓與其一部，或擔保一債權之數不動

產而以其一讓與他人者，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為民法第 868

條所規定。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

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

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押權人之同意者，該抵押權僅轉載

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另定明

文，此乃抵押權之不可分性，目的在保障抵押權人，避免抵押權

人之權利遭受事後不可預期之分割、轉讓而受影響。 

七、 結語 

我國土地共有人之共有關係多係因繼承而來，致使一土地所有權

多為數人共有之狀態，共有人間因利益相左、意見不一，或因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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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各地、聯絡不易，或因部分共有人行蹤不明，以致阻礙共有物

之處分及有效利用。共有物之解套方法為共有物分割協議、共有

物分割訴訟、共有物變價分割、土地法 34之 1條多數決處分、分

管協議…等，均是處理共有物處理方法之一。共有物分割請求權

以分割自由為基礎，而共有物裁判分割是於共有人不能依私法自

治協議分割後，實現共有物分割自由之最後解決方法，裁判分割

方法的以採取原物分配或變價分配或者採原物分配兼變價分配，

擇定最適宜最有利於共有人且符合社會經濟、公平正義之分割方

式。共有物分割讓產權單純化，讓不動產發揮到最大效益，共有

人取得完整產權，改善共有土地之使用收益、處分，或向金融機

構貸款也變更為方便，並期資源有效利用，開發者完成整體開發

應用，進而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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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函示依據： 

民法 

第 125 條 

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

其規定。 

第 144 條 

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

效為理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 

第 759 條 

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

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第 817 條 

數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有所有權者，為共有人。 

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不明者，推定其為均等。 

第 818 條 

各共有人，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

部，有使用收益之權。 

第 823 條 

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

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 

前項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

但共有之不動產，其契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

限，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 

前項情形，如有重大事由，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分割。 

第 824 條 

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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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

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

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

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 

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利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

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 

第 827 條 

依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為，成一公同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

同關係，而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人。 

前項依法律行為成立之公同關係，以有法律規定或習慣者為限。 

各公同共有人之權利，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 

第 828 條 

公同共有人之權利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

為或習慣定之。 

第八百二十條、第八百二十一條及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於

公同共有準用之。 

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利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

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第 829 條 

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 

第 868 條 

抵押之不動產如經分割，或讓與其一部，或擔保一債權之數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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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而以其一讓與他人者，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 

第 1164 條 

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者，不在此限。 

 

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 8條 

遺產稅未繳清前，不得分割遺產、交付遺贈或辦理移轉登記。贈

與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贈與移轉登記。但依第四十一條規定，

於事前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發給同意移轉證明書，或經稽徵機

關核發免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

明書者，不在此限。 

遺產中之不動產，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法院應通知該管稽徵

機關，迅依法定程序核定其稅額，並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土地法 

第 34 條之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

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

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 

第一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

任。於為權利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

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 

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

先承購。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7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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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不能自行協議分割

者，任何共有人得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調處，不

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

屆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憲法法庭 

釋字第 671 號 

解釋文：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

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

不得因他人之法律行為而受侵害。分別共有不動產之應有部分，

於設定抵押權後，共有物經分割者，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民

法第八百二十五條及第八百六十八條規定參照）。於分割前未先

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於分割後，自係以原設定抵押權而經分別

轉載於各宗土地之應有部分，為抵押權之客體。是強制執行時，

係以分割後各宗土地經轉載抵押權之應有部分為其執行標的

物。於拍定後，因拍定人取得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分，由拍定人

與其他共有人，就該不動產全部回復共有關係，其他共有人回復

分割前之應有部分，經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行而消滅，

從而得以維護其他共有人及抵押權人之權益。準此，中華民國九

十年九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零七條之規

定，符合民法規定之意旨，亦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

規定，尚無牴觸。 

 

土地登記規則 

第 70 條 

政府因實施土地重劃、區段徵收及依其他法律規定，公告禁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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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移轉、變更、分割及設定負擔之土地，登記機關應於禁止期

間內，停止受理該地區有關登記案件之申請。但因繼承、強制執

行、徵收、法院判決確定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

不動產物權而申請登記者，不在此限。 

第 107 條 

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理共

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

之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

取得之土地上： 

一、抵押權人同意分割。 

二、抵押權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三、抵押權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前項但書情形，原設定人於分割後未取得土地者，申請人於申請

共有物分割登記時，應同時申請該抵押權之塗銷登記。登記機關

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該抵押權人。 

第 136 條 

土地法第七十八條第八款所稱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

其土地權利所為之登記。 

前項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

記，及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 

 

民事訴訟法 

第 10 條 

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

院管轄。 

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第 4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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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者，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 

下列各款訴訟，不問其標的金額或價額一律適用簡易程序： 

一、因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期租賃或定期借貸關係所生之爭執

涉訟者。 

二、僱用人與受僱人間，因僱傭契約涉訟，其僱傭期間在一年以

下者。 

三、旅客與旅館主人、飲食店主人或運送人間，因食宿、運送費

或因寄存行李、財物涉訟者。 

四、因請求保護占有涉訟者。 

五、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界標涉訟者。 

六、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七、本於合會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八、因請求利息、紅利、租金、退職金或其他定期給付涉訟者。 

九、因動產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所生之爭執涉訟者。 

十、因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至第九款所定請求之保證關係涉

訟者。 

十一、本於道路交通事故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十二、適用刑事簡易訴訟程序案件之附帶民事訴訟，經裁定移送

民事庭者。 

不合於前二項規定之訴訟，得以當事人之合意，適用簡易程序，

其合意應以文書證之。 

不合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訴訟，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當事人不抗

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已有前項之合意。 

第二項之訴訟，案情繁雜或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第一項所定

額數十倍以上者，法院得依當事人聲請，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

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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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第一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至新臺幣二十

五萬元，或增至七十五萬元。 


